镇江市妇联失责追究制度
失职追究制是指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，违反单位《首问负责制》《服务承诺制》和《绩效考核制》等规定，产生重大过失，致使国家、集体和职工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按照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和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的制度。
    1、失职追究应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法规为准绳，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和实事求是、有错必纠的原则，与责任人的提拔使用、评先评优以及经济利益相挂钩。失职追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恰当、手续齐备，注意严格区分失职与渎职的界限、业务水平低与以权谋私的界限，注意维护机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保护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。
       2、单位或个人对机关各部室及其人员不履行职责的行为，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；对违法及不当的行为或失职行为，有权向妇联职能部门举报、申诉、控告，各部室人员不得抵制，严禁打击报复。
      3、对群众举报、上级转来或检查中发现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，由市妇联机关支部和组织部负责调查取证，并将调查结果报妇联党组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。凡主动承认错误行为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，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予追究。
      4、在履行职责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究责任：
      （1）不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法规，不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贻误工作，造成恶劣影响或损失的； 

        （2）在工作中作风拖拉、办事不力、推诿扯皮，不能尽职尽责完成职责范围内各项工作的；

        （3）无正当理由，拒绝执行或消极怠工，未能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交办各项工作任务的；

        （4）对本部门及工作人员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，视若不见、置之不理，未及时上报或处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        （5）违反市委、市政府有关机关作风建设、优化发展环境等规定和制度的；

        （6）其它应当追究其责任的行为。
      5、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，以下列方式予以追究：

（1）情节较轻的，由机关分管领导予以诫勉谈话，并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或公开道歉，扣发一个月工作性津贴；本机关人员当年内被告诫二次的，扣发一个月工作性津贴，并给予通报批评。
（2）情节较重的，分别给予停职检查、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和免职处理。当年内被告诫三次的，责任人应予停职检查或引咎辞职；当年内被二次通报批评的，责令其辞去职务或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免职。
     （3）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，或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处理。
（4）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6、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追究由市妇联组织部、支部纪检委负责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，经市妇联党组研究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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